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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四川省檔案館「巴縣檔案（同治）」案件分類（案件號碼） 

[ 1] 內政 1～442 [ 2] 外交 443～462 [ 3] 軍事 463～804 

[ 4] 財經 805～968 [ 5] 工交 969～1059 [ 6] 農林 1060～1112 

[ 7] 文教 1113～1269 [ 8] 社會 1270～1296 [ 9] 司總類 1297～1387 

[10] 命案 1388～2123 [11] 地權 2124～3349 [12] 房屋 3350～3470 

[13] 借貸 3471～4210 [14] 欺詐 4211～6781 [15] 家庭 6782～7094 

[16] 婦女 7095～8455 [17] 繼承 8456～8482 [18] 商貿 8483～9007 

[19] 兇毆 9008～10357 [20] 盜竊 10358～13649 [21] 租佃 13650～14035 

[22] 賭博 14036～14287 [23] 烟泥 14288～14391 [24] 水運 14392～14416 

[25] 工礦 14417～14473 [26] 宗教 14474～14516 [27] 契税 14517～14714 

[28] 移關 14715～15789 [29] 其他 15790～16980  

■事案(1) 巴縣檔案（同治）命案：1452 （左邊是文件號碼、已訂正排列

順序。以下相同） 

1 同治2/10/24 名單：屍親王肅氏、屍兄王興順、兇犯鄧春 

2 同治2/10/24 錄供① 

3 同治2/10/24 報狀 

4 同治2/10/24 稟：廂差呈報同上。 

5 同治2/10/24 票稿 

6 同治2/10/25 報狀：具報狀人王德遠 

7 同治2/10/25 勘得 

8 同治2/10/25 驗得 

 同治2/10/25 檢屍格（誤分類為文件號碼1455） 

9 同治2/10/25 名單 

10 同治2/10/25 錄供② 

11 同治2/10/25 領屍掩埋狀：王德遠 

12 同治2/10/28 名單 

13 同治2/10/28 錄供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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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同治2/10/28 結狀：王德遠等 

15 同治2/10/28 結狀：李雙和等 

16 同治2/10/28 結狀：街臨等 

17 同治2/11/01 名單：鄧春一人       ※ 

18 同治2/11/01 錄供：最後有左手食指的畫押 ※ 

19 同治2/11/03 詳冊摺稿：通詳 

20 同治2/11/27 稟：廂捕役。「解費」問題。 

21 同治2/11/07 申（批廻）：重慶府批「仰即再行研審該犯鄧春……按擬招解」。 

75 同治3/01/?? 札：對於通詳重慶府的答覆 

22 同治3/02/13 票稿：與解費有關連的傳喚 

23  同治3/02/10 詳冊摺稿：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的

詳文 

24 同治3/02/25 點解單：本監招犯鄧春與解役二人 

25 同治3/03/21 札：重慶府所發出。請告知護送關係的負責人與起程日期。 

26 同治3/03/23 移稿：給璧山縣等。 

27 同治3/03/24 點解單：鄧椿之外，指名長解、護解、營兵各二名。 

38 同治3/02/25 申：巴縣招解鄧春時之申文。 

28 同治3/03/25 解役照銷 

29 同治3/04/10 名單：撥役李升 

30 同治3/04/11 錄供：似乎是遺失長文，而被斥責。 

31 同治3/04/12 稟稿：紅白稟：巴縣向府報告遺失招冊文批的稟 

32 同治3/04/11 稟：捕總役李升。請求再發給長文，有批文。 

33 同治3/04/09・4/13?奉到 札：兼任按察使的布政史給巴縣的札飭。 

34 同治3/??/?? 巴縣給重慶府的、因遺失公文懇請□發一案由的請求文。 

35 同治3/06/08 移：署璧山縣知縣所發 

36 同治3/06/21 札：重慶府給巴縣：將鄧春從省都被送回縣。 

37 同治3/07/02 申稿：陳報鄧樁收明監禁的申文。 

39 同治3/12/26 札：重慶府。告知按察使擬罪詳文＋總督批的內容。 

40 同治4/08/29・9/4奉到 札：重慶府。三法司題本＋諭旨。彙入來年秋審辦理 

41 同治5/02/01 哀狀：申請留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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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同治5/02/15 票稿 

43 同治5/03/01 名單：「監犯鄧椿」也被借提出來訊問。 

44 同治5/03/01 錄供 

45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王德遠。關於鄧椿該當於留養的內容。 

46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同上 

47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鄧椿之父。 

48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同上 

49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嚴興和等。 

50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同上 

51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絞犯鄧椿。懇請留養 

52 同治5/03/01 甘結狀：同上 

53 同治5/03/16 詳冊摺稿：申請留養的詳文及甘結的原稿。 

70 同治5/??/?? 四張關於留養王德遠等的甘結＋一張知縣印結之組合。 

71 同治5/??/?? 關於留養王德遠等的甘結＋知縣的印結。 

72 同治5/??/?? 關於留養王德遠等的甘結＋知縣的印結。 

73 同治5/??/?? 關於留養王德遠等的甘結＋知縣的印結。 

54 同治5/03/22 點解單。王德遠或鄰人或鄧椿之父也一起護送。 

74 同治5/03/22 批廻：護送時的票單 

55 同治5/03/27 札：重慶府給巴縣、接到留養的申請了。 

56 同治5/03/25到・4/17奉到 申：巴縣。 

57 同治5/05/04・5/14奉 札：重慶府（署理道台）：駁回留養的申請。 

58 同治8/07/23 名單：鄧椿。名字下面寫著「係奉文減流著追埋葬銀兩」 

59 同治8/07/23 錄供：「小犯人實係赤貧，無力承繳，亦無隨行赴配」 

60 同治8/08/02 詳冊摺稿。依照秋審緩決三次就減等流刑的札，減等發配為流刑。 

61 同治8/08/22 比單：鄧椿「係比追埋葬銀兩」「限五日」。 

76 同治8/08/22 錄供：「小犯人實係赤貧，無力呈繳」 

62 同治8/08/06・8/18奉 申：發配之事 

63 同治8/09/12 比單：鄧椿。「係比追埋葬銀兩」。 

64 同治8/09/12 錄供：供稱家寒無力措繳。 

65 同治8/10/09 點解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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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 同治8/??/07 札：重慶府。解配流刑的命令。 

67 同治8/10/20 詳稿 

68 同治8/11/?? 申：埋葬銀免除申請詳摺之票單 

69 同治9/09/12 札：重慶府（完成配流） 

■事案(2) 巴縣檔案（同治）命案：1401 

1 同治1/閏8/09 報狀：王興成（兄）。批「顯係藉死圖索，砌詞妄控」 

2 同治1/閏8/09 票稿 

3 同治1/閏8/22 訴狀：賈文仲（公公） 

4 同治1/11/04  名單 

5 同治1/11/04  錄供 

6 同治1/11/08  結狀：王興成 

7 同治1/11/15  驗得 

8 同治1/11/15  名單 

9 同治1/11/15  錄供 

10 同治1/11/15  領屍狀：賈光和（夫） 

11 同治1/12/13  名單（刑房計開覆訊單） 「掌責鎖押」 

12 同治1/12/13  錄供 

■事案(3) 巴縣檔案（同治）命案：1468 

1 同治3/01/29 報狀：孀婦羅裴氏。姪子羅廷萬。 

2 同治3/02/01 票稿 

3 同治3/02/06 稟狀：胡松榮 

4   同治3/02/07 擱狀：羅玉勝等「為協哀免驗事」。「不忍兄弟廷萬屍身暴露」。 

批「……如懇免驗、著將屍□領埋、仍候集案訊奪」 

5 同治3/02/08 稟：刑仵黄汝珍楊俸。「胡松榮幫給葬費錢五千文，業已和案」 

6 同治3/03/03 名單 

7 同治3/03/03 錄供 

8 同治3/03/11 結狀：盧元發、胡松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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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同治3/03/11 結狀：羅玉勝等 

■事案(4) 巴縣檔案（同治）命案：1477 

1   同治3/04/11 報狀：劉先榮。弟弟劉先華3/27死亡。批「顯因事後搕索未遂，

□詞聳聽，已可概見」。 

2 同治3/04/11 票稿 

3   同治3/04/12 訴狀：施大興。追趕偷菜賊之後「跌傷自行回家於二十七日在

家物故」。付銀二十兩「出約安埋」。 

4 同治3/04/19 稟狀：陳春山、楊興發。偷菜賊是「回家後因風身故」。同上。 

5 同治3/05/03 稟狀：劉先榮。與4/11同旨。 

6   同治3/05/03 稟狀：施大興。「事息半月，仕發劉興泰不飽，重□要銀五十

兩無措，翻意捏報」。 

7 同治3/05/03 名單 

8 同治3/05/03 錄供 

9 同治3/05/06 領結狀：劉先榮、劉興泰。 

10 同治3/05/06 結狀：施大興、陳春山、楊興發。 

11 同治3/03/28 領屍埋葬文約：立約人為劉先榮、劉知卿。多數的立會人。 

■日本關於清代刑事審判的本質論：自認罪狀的重要性。 

「而裁判官心中就有了一個固定的心證，到了犯人也全盤托出的地步

時，重新將罪狀寫成具有一定格式﹝注：大多用『不合』這個字﹞而完整

的文章，於是將該文讀給犯人聽，取得畫押。這個就是『招狀』﹝……﹞

這個招狀並非只是單純的筆錄、記錄，而是自認罪狀的意思表示。」（滋

賀秀三：《清代中國的法與裁判》﹝東京：創文社，1984年﹞，頁69） 

「行為的真相，行為人本身是最清楚的。讓本人心服，使其說出真

相，這是裁判官的任務。」（前揭書，頁71） 



清代州縣檔案中的命案處理實態──從「巴縣檔案（同治）」命案部分談起  253 

vii 

■「未信編」第一卷刑名上 章程 問擬 

招狀式 

一問得一名犯人某，年若干歳，係某府某州某縣，某都圖籍貫。狀招：

某年月日，不合與某云云、某各不合云云、又不合云云、各又不合云云、亦

不合云云、亦又不合云云、却不合云云、却又不合云云。有某不甘，通將前

情，首告某衙門某官案下。當蒙提弔一干犯証到官，當堂研審、錄取口供云

云在卷。蒙審得云云各情，允服無詞。除將無干人証某某等先行摘放、某某

等取問實招犯外，結得某某物件，時値估價銀若干兩。所結是實。 

  年  月       日招狀人某某背押 

■事案(5) 巴縣檔案（同治）命案：2059 

 同治13/05/14（之後改為21日） 發生鄭元等傷害監禁事件 

 同治13/05/25 覃洋生，因病身死。 

 同治13/05/27 應該有被害人方提出的報狀，或地方稟約王萬一的報狀。 

23 同治13/06/01 驗屍格。除此之外，應有驗屍現場的錄供等。 

   ……  （應有名單） 

21 同治13/06/24 錄供① 

1 同治13/06/27 收監中犯人・李安順生病等的稟。 

2 同治13/06/28 稟狀：覃純齋 

3 同治13/07/01 訴狀：許一堂 

4 同治13/07/22 覆訊名單 

5 同治13/07/22 錄供② 

6 同治13/07/27 票稿 追加傳喚未到的人 

7 同治13/08/06 稟：許一堂（7月中所寫的）。 

8 日期咸豐01/5/23的「出請認文約」之抄錄。 

9 同治13/08/06 提訊名單 

10 騷動中被奪走物品的清單。指示返還。 



254              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6卷第2期(總第12期) 2009年12月 
 

viii 

11 同治13/08/06 錄供③：全體達到原因在於通姦的共識。 

12 同治13/08/06 結狀：許楊亭、許一堂、王萬一 

13 同治13/08/06 結狀：覃純齋、覃春如 

14 同治13/08/06 結狀：許照榮、許卓之、許光吉 

16 同治13/08/13 告狀：覃純齋等。向重慶府提出。 

22 同治13/08/19 詳冊摺稿：通詳。 

17 同治13/09/01 申文：重慶府的批：10/17日奉到。 

24 同治13/09/03 名單（撥監）：現押・鄭潤名單。   ※ 

25 同治13/09/03 錄供               ※ 

26 同治13/09/03 結狀：鄭潤。左手食指指印。     ※ 

27 同治13/09/06 稟：覃純齋等的告狀：主犯是許一堂。「案已擬辦。毋庸□

瀆」。 

15 同治13/09/10 「審解」詳摺冊稿：予定原稿？ 

18 同治13/10/12 重慶府的札：命按擬招解（10/17日巴縣奉到） 

19 同治13/10/29 重慶府的札：命覆加研訊（同日巴縣奉到） 

20 同治13/11/16 點解單 

■「巴縣檔案（同治）」中「招狀」的形式① 

事案(1)1452-17 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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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案(1)1452-18 錄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問據鄧春供：璧山縣人，年二十四歳，父在母故，並沒弟兄妻室。与這死的王

春，素好没仇，都在西水廂碼頭，推架橫江渡船度日。本月二十三日，有素不

認識的一人正要赶小的船隻，就王春喊過他船去了。彼此爭角一陣各去。

﹝……﹞是夜王春因傷死了。﹝……﹞前蒙驗訊。小的實係誤把王春戳傷，並

非有心致死，亦無起衅別故。沐把小的撥監，祗求与小的從輕擬辦。就是。 

■「巴縣檔案（同治）」中「招狀」的形式② 

事案(5)2059-24 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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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案(5)2059-252 錄供       事案(5)2059-26 結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問據鄭潤供：今五月間，因覃洋生與鄭元的妻子鄭劉氏通姦，邀小的往

捉，把覃洋生毆傷身死。覃純齋們赴案報驗，蒙前迭訊供明過的。今蒙覆

訊，仍是原供，把小的收禁擬解。就是。 

具結狀人 鄭潤，今於 

大老爺台前為結狀事。情覃純齋等，以報懇驗究具報覃洋生身死一案，沐 恩

驗訊明確。覃洋生屍軀，實係蟻用鉄炭条毆傷身死，並沒別故。蟻具結備

案。中間不虛，結狀是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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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今天我將以「清代州縣檔案中的命案處理實態─從「巴縣檔案（同

治）」命案部分談起」為題，來跟各位談談最近我個人感興趣而正在進行

的研究。 

世界上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者們，向來主要都是利用清代州縣檔案，去

討論民事審判（也就是聽訟）的實態。確實，在傳統中國的民事裁判，原

則上是在州縣內部就定案了，所以要進行細緻的研究，就只能看州縣檔

案。首先，以州縣檔案來說，要做民事裁判研究不是不可能。但是，仔細

想想，即使在皇帝所主導的刑事裁判（亦即命盜重案的處理），裁判程序

的發動還是在州縣，而州縣官所做的事實認定或擬罪，大部分的情況也都

成了皇帝的最終判斷。從而，當然也有利用州縣檔案，探求在州縣層次處

理刑事案件的實態、並使之明確的餘地和必要。然而到目前為止，這樣的

研究是欠缺的。 

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因為在利用環境最完備的淡新檔案中，雖然有

很多關於人命或竊盜強盜的訴訟文書，此外也看得到很多關於逮捕、護送

犯人等司法行政報告的上行文、下行文、平行文，但是不可思議的是，竟

然沒有一件是從事件的報告開始、經過擬罪到正式審轉的正統刑事裁判文

書。約有四件是到通詳（事件報告）的事案，而這些案件最後不是沒抓到

犯人，就是在擬罪之前嫌犯就在牢裡病死了。此外，也有兩件強盜集團首

領處以死刑的事案，但沒有依照一般的審判程序處理。結果在真正的刑事

案件中，沒有一個線索可以連結到裁判制度論所言之「命盜重案」「必要

的覆審制之審判」的討論中，此外，以當事人間和解而了結的暴力事件

中，也只能論為是「州縣自理之審判」中的一部分、暴力性較高的民事紛

爭罷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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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並非所有的州縣檔案都是這樣的情況。例如四川省檔案館所保

存的「巴縣檔案」中，刑事審轉案件就十分常見。最近，京都大學的夫馬

進老師買了「巴縣檔案」同治年間全部一百卷的微卷，也開始進行研讀這

些檔案的研究會。我也參加了，並負責分析分類表的﹝10﹞七百數十件份

的檔案。單就我負責部分的微卷張數就有二萬張，因為數量相當龐大，目

前我大概只看了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即使如此，對我來說，還是有幾個新

的發現。而這些知識或許也會對於研讀「淡新檔案」的刑事部分有所幫

助。 

因此，今天我想一邊介紹幾個巴縣檔案中的命案處理事案，一邊談談

目前想到的論點，還有今後應該深入的問題。 

貳、關於州縣檔案中審轉案件之內容 

案件在真正開始審轉時，州縣檔案中會留存哪些文書？首先來看一下

這一個例子，請看發給各位的資料中，事案（1）案件號碼1452文書一覽

表。 

事件本身是非常單純的鬪毆殺人事件，在渡口擺渡船的同業間，因爭

奪客人而發生衝突，結果有一人死亡。犯人鄧春在發生衝突的現場馬上被

被害人親族所制伏，帶到州縣衙門，立即接受知縣的審訊，並輕易地承認

自己的罪行。這是文書編號的1跟2。此外，與此平行的，地方的保正甲長

廂差也以文書3、4、6，陸續提出事件的報告書。知縣根據這些文書，即在

當日以文書5，命令召集關係人到殺害現場，以進行驗屍與審訊。翌日，知

縣親赴現場，首先進行現場勘驗與驗屍，又在該處訊問犯人和關係人，隨

即交付遺體後結束。這是到文書11為止。 

數日後，十月廿八日，這次犯人與關係人一起被傳喚到州縣衙門進行

訊問，再次確認、確定事件的經過，取得犯人以外之關係人的結狀，內容

表示這樣的事件經過無誤。十一月一日，再次以文書17在法庭提訊鄧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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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使其在錄供的最後按押左手食指指印。知縣根據以上資料，在十一月

三日擬定了「通詳」，也就是為了向上級陳報事件發生所做的事件報告─

詳文，在檔案中留下了原稿（文書19）。上級對這樣的事件報告，幾乎必

定是批明「再度審理後，按擬招解」，亦即審問擬定適用條文，做成判決

原案，和犯人一起送來。本件是是隔年一月重慶府下了這樣的命令，為

此，知縣在二月十日以文書23，撰寫了擬罪的正式詳文，文書24以下是關

於犯人護送的文書。 

唯，與此平行的，出現了文書20和22的「解費」，也就是關於護送經

費的文書。在清代依時期和地域的不同，護送犯人的經費出處也有差異，

在這個時期的巴縣，是由與犯人有某種人際關係的在地人負擔解費。文書

20是衙役向知縣稟報：「依照慣例向在地人，本件是向事件發生家的地主

和房主請求籌出解費，可是對方竟相應不理」。文書22是知縣為調查該

件，而傳喚該當地主、房主的傳票。此外，如前所述審轉文書是跟犯人一

起送到上級官府。但本件麻煩的是，似乎是護送的衙役在中途遺失了審轉

文書，從而再製作文書、斥責遺失文件的護送衙役等紛擾就持續到四月

底。文書29到35就是這些關連文件。 

然而因為事件本身是單純明確的，所以六月經重慶府、由在省都的按

察使、督撫進行覆審即結束。這時候犯人又會再送回縣內，收押在縣的監

獄中。在州縣裡留有關係文書36、37。但是刑事裁判的本案，之後都是在

上級官府進行的，所以州縣中已不會產生裁判文書。但從文書39來看，單

就裁判進行的狀況，似乎上級還是會親切地跟州縣告知一聲。文書39是十

二月時督撫寫給皇帝的題本。而後皇帝將此題本交給三法司覆審，由三法

司重新做出題本，皇帝再對此頒布諭旨，傳到州縣已是隔年八月。從事件

發生到判決為止共一年十個月，相當耗費時間。 

而且這次的刑罰是「絞監候」，亦即雖然判定是絞刑，但目前先收

監，實際上是否執行要在每年舉行的秋審，也就是全國性的再審理程序中

重新考量的一種刑罰。雖然秋審程序的最終審議會是在秋天八月，但這之

前因為刑部、省方面必須為預備審理做成原案，所以實際上的程序是從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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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就開始了。也因此在八月處以絞監候判決的人，已無法趕上今年秋審的

程序。從而其秋審只能排到下一年，就更花費時間了。 

文書41是同治五年以後秋審時的州縣文書。地方秋審的審理是在省都

所進行的，因此有將犯人從州縣監獄移送到省都的必要。此外，在傳統中

國裡，父母七十歲以上且是獨子，在處以死刑就無人照顧老父母的情況

下，有一種免除刑罰執行的「留養」制度，清代後期是在秋審階段進行審

查的。本件也提出這樣的申請。但是從結果來說，上級官府識破了犯人父

母實際上未滿七十歲，因而留養的申請輕易地被駁回了。此外，雖然沒有

明示，但從之後的發展很容易看到，這年秋審的結論是「緩決」，也就是

今年不執行交由明年秋審決定。 

同治六年、七年都沒有文件。原因在於秋審時，護送犯人從州縣監獄

到省都是相當麻煩的。而且第一次秋審被裁定「緩決」的犯罪者，一般第

二次以後的秋審仍然還是「緩決」。將犯人傳喚到省都除了麻煩以外，並

無意義。因此清代中期以後，就固定了第二次以後的秋審，不用將犯人護

送到省都，省的高官們只以文書審查做成原案的作法。如此，州縣方面就

完全沒有留存任何關於當事人秋審的文件。同治六、七年文書的短缺，反

而證實了實務上是依照制度進行的。 

同治八年朝廷頒布了一個一般性的諭旨，即「秋審緩決三次減等為流

刑。但此時，犯人要交出埋葬銀二十兩給付給死者家」。本件犯人也蒙受

了這樣的恩典。文書58以下，是從監獄提押出犯人，因為減為流刑，知縣

命犯人要在五天之內交出銀二十兩，然而犯人家屬沒有這二十兩。但因為

也並非是死刑，所以就申請免除埋葬銀，犯人被送到流刑地，最後的文書

是流刑地來的受領通知文件。 

以上就是關於命案處理，州縣所留存文書的內容。首先可確認的第一

點是：實際上的實務的進行大致上是如同制度書上所寫的。細部來看，也

發現了很多有趣的地方，但因為時間的關係省略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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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州縣自理「命案」之內容 

從以上我們可以知道「巴縣檔案」的命案部分，包含了審轉事案的文

書，同時這些文書幾乎是如制度規定般進行的。只是，如果這樣就說「命

案」微卷裡所有的文書，都是這樣的審轉案件的話，當然並非如此。雖然

我還沒有全部讀完，而且有相當多文件是前缺後漏不完整、或是都是蟲蛀

無法閱讀，很難說個正確數字，不過以直覺的比例來說，像上面說的正式

進入審轉的案件數，大約只到全部的一、二成。那麼，審轉事案以外的命

案文書中，又處理了什麼樣的問題呢？ 

首先，在當時的定義中，「人命」案件中包含了全部有事件性的「人

的死亡」。不是只有殺人事件才是命案。從而，實際上巴縣檔案的命案部

分中，有幾件是關於船隻翻覆而有人溺死、或旅館裡客人病死等案件，由

當地的地保或旅館主人自發報告官府。但是，大多數的案件還是由被害人

親屬提告開始的，呈控自己的親人被某人殺害，或是看起來是自殺，但之

前有遭到某人的暴行對待，而請求地方官驗屍。為何這些沒有進入到審轉

的程序呢？首先來看一個例子，發給的大家文件中的事案（2）案件號碼

1401。 

有一位叫王興成的人，以文書1呈控表示：四天前接到出嫁的妹妹因病

死亡的消息，因而前去察看，妹妹已經被裝入棺中，口鼻的地方可以看到

血痕，妹妹生前一定是受到夫家一家的暴行，而懇請驗屍。知縣在訴狀上

批明「顯係藉死圖索，砌詞妄控」的同時，為了開庭立即以文書2傳喚關係

人。兩個禮拜後，夫家的父親賈文仲以文書3提出反訴，其表示：媳婦從結

婚開始就因病弱而有自殺的想法，而在前幾天上吊自殺了；因此立刻叫媳

婦的母親來看明，此外當時也將埋葬銀廿五千錢交給了媳婦的繼父；媳婦

的兄弟們欲從中索取八千錢不成，因而這次想用別的方法從我這邊勒索金

錢，所以才提起這樣的訴訟。十一月開庭時，哥哥王興成仍重複當初的主

張，甚至還寫下了倘驗無傷自甘坐罪的甘結狀。於是知縣只好進行遺體的

驗屍，這是文書7。然而在調查之後，確認了果然這是單純的上吊自殺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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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將遺體交由夫家埋葬，在一個月後的法庭上，哥哥王興成被宣告處以

「掌責鎖押」的處罰。 

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，事案（3）案件號碼1468。一個七十歲的老寡婦

羅裴氏表示，自己的姪子羅廷萬在去收取借款途中，遭對方胡松榮抵抗，

兩人在扭打中羅廷萬因跌倒撞到頭死亡，因而提出文書1請求驗屍。知縣立

即決定進行現場勘驗和驗屍，而以文書2命令傳喚關係人到現場。但五天之

後，對造胡松榮提起反訴，其表示羅廷萬其實是自己在別處跌倒死亡，之

後羅氏一族故意將屍體運到其土地內，欲敲詐索取金錢不成，因而提出這

樣的訴訟。有趣的是，在隔一天，連死去的羅廷萬的親兄長羅玉勝也說弟

弟是自己跌倒的，誰也沒有罪，因為不忍弟弟遺體暴露在外，而提出免除

驗屍之請求。隔天，為了傳喚而到當地的差役提出報告書（即文書5），從

中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案情急轉直下、沉靜下來的原因在於：「胡松榮幫

給葬費錢五千文，業已和案」。似乎應該是提訴之後，當事人間達成和解

了。不過知縣為了確認這個和解，在三月又開了一次法庭。那次所陳述的

錄供或結狀的內容，只有在確認羅廷萬是自己跌倒死亡這件事，並未正式

提到葬費錢五千文。 

像這種宣稱有殺人的嫌疑而請求驗屍的訴訟，大部分在調查之後，馬

上就可以清楚知道是單純的自殺，抑或是病死，或是因事故而死；關係人

到齊後，提出確認的結狀，案件就簡單地結束。且有一個明顯的發展是，

像第二個的案子，雖然是自己請求驗屍，一旦知縣實際上命令驗屍，就慌

慌張張以「不忍屍體暴露」這樣的理由，請求「免驗」。驗屍的呈控近似

於使訴訟得以受理的一種手段。然而知縣也知道這樣的情形吧，所以只要

當事人提出免驗的請求，幾乎都無條件接受。然而，這種情況（免驗之

後），幾乎一定會在之後傳喚當事人開庭。我認為知縣雖然不喜歡在必要

的範圍外再擴大案子，但是既然已經發生涉及人命的糾紛，還是要先做一

個公的處理才是適當的一種判斷。從而，通常在這個過程中的某個階段，

被告的一方會交付死者親屬數兩到數十兩的金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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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的兩個案例中，從前後的文脈來看，很明顯是將實際上只是自殺

或事故死亡，裝作是殺人而呈控，但是也有就這一點，是處於模糊灰色地

帶的微妙例子。例如事案（4）案件號碼1477。 

四月十一日，原告劉先榮以文書1呈控表示，自己的弟弟劉先華遭施大

興以棍棒毆打，於三月廿七日死亡，因而希望驗屍。知縣雖然認為死亡已

過了兩週才請求驗屍，相當奇怪，但總之還是以文書2命準備驗屍。隔天，

被指為暴行犯的施大興提出反訴表示：「這個劉先華是三月廿五日偷跑到

我家田裡的偷菜，在追趕的時候自己跌倒受傷，廿七日死在自己家裡。之

後親屬跑來要錢，因此隔天廿八日在團鄰的仲裁下，我已經付了銀二十兩

息事。但想不到劉先榮們想勒索更多的錢，所以提出這樣的呈控」。施大

興的佃農陳春山等，也以文書4陳報同樣的內容。之後雙方發生爭論，甚至

出現了要付五十兩這種毫無道理的數字。於是五月三日開庭，結果在法庭

裡，是由全體確認如施大興所言的內容，雙方提出不再取鬧的結狀而結

案。最後附上的文書11「領屍埋葬文約」，是三月廿八日以銀二十兩和解

時，劉先榮們所寫文書的抄錄。 

這個案子形式上也是以自己跌倒的事故死亡來處理，但同時也記載了

是在追緝作物小偷時所發生的事情。說不定劉先華會跌倒，是地主跟佃農

們已經抓到他狠狠毆打之後的事。更誇大一點來想的話，說不定劉先華在

被毆打時就已經死亡了。且不可思議的是，在巴縣檔案的命案文書中，偷

菜賊幾乎一定都會在逃跑的途中，自己絆倒跌倒受傷，然後隔天以後在自

己家中生病死掉。再怎麼想都很不自然，我認為如果正式成案的話，事件

背景中，是有得構成鬪毆殺人的事實，這樣的想法毋寧比較合理。此外，

正因為有這樣的事實，劉先榮們也想到不只是二十兩，順利的話可能可以

要到五十兩的金錢。 

像這種請求驗屍而來呈控，最後卻以和解結案的案子，一個極端是，

儘管是沒有任何案件性的死亡，死者親屬還是把這個死作為一種事由而向

對方敲詐強取金錢，另一個極端是，實際上是有犯罪性的事件，加害人向

被害人支付金錢後，事件就煙消雲散，像是和談一樣。然而大多數的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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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，這兩個要素都是以不可分的形態混同在一起。在被害人強要勒索的感

覺較強的前兩個事案中，很難說事案（2）中完全沒有夫家威逼人致死的要

素；此外，事案（3）中要在互毆當中找到鬪毆殺人的要件也不是不可能。

反之事案（4）中，最早三月廿八日的和解階段，說不定也是犯罪的和談，

但之後被害人親屬敲詐的要素變強了。從而不論哪個才是實情，有一點是

共通的，亦即雙方當事人用金錢就解決的話，事實本身的徹底解明、基於

這個事實對加害人處以的刑罰，反而都被規避掉了。 

恐怕，只要出了人命，被害人家屬必定會出來主張些什麼，被認為是

加害人的一方如果經濟上寬裕的話，首先會拿錢堵住被害一方的嘴，這是

所有共通的出發點。但是，如果圍繞著死者這個問題爭執，就可以拿到一

定的錢的話，因為有這樣的期待，結果反而變成一出人命，家屬中的某人

就故意出來吵鬧的惡性循環。在有關人死亡的金錢紛爭中，以前只重視像

「圖賴」這種意圖式自殺與明清律「威逼人致死條」所見之「埋葬銀」的

關連，但是，看到上述這些事案之後，似乎一般對於人的死亡，有金錢的

請求是很平常的，圖賴或威逼人致死條或許可以認為是這種大現象的一部

分。 

且從檔案的某些地方可以知道，這種當事人間的金錢交涉常不待訴

訟，事情一發生民間社會中就立即進行了。上面的事案（4）中，死亡的隔

天就已經達成銀二十兩的和解。此外，如同事案（4）一開始訴狀的批裡，

知縣所說的（死後亦經二週始行具報的是）「顯因事後搕索未遂，□詞聳

聽，已可概見」，顯然知縣這一邊也是明白的。而和談不順利的話就會到

訴訟，或者將訴訟作為一種為了讓和談交涉對自己有利的施壓手段，特別

是利用要求驗屍的這種麻煩，這些裁判文書中俯拾即是。 

按照裁判和民間交涉同時並行的事實來看，也有裁判文書本身沒有出

現任何關於金錢討價還價隻字片語的情況，例如像事案（3），其背後通常

可能有當事人就金錢討價還價，如此在法庭上輕易地被處理掉也很奇怪。

更進一步來說，如果說民間一開始就是站在金錢的基礎上來談，也可能都

不用到起訴。事實上，即使在最後立案而審轉的殺人事件，也有案例是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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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的小地方可以讀出，事件發生之後周圍關係人為收拾事態努力奔波的

樣子。那麼，在當時的社會中，殺人事件「標準的」解決方法是哪一個

呢？這是今後應該解明的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。 

肆、關於自認罪狀 

圍繞在巴縣檔案命案部分的，不只關於如以上紛爭類型的論點，我還

發現了幾個在思考刑事裁判本質論時的線索。在此，先來談當中關於犯人

自認罪狀的問題。 

以前日本的清代刑事裁判論裡，滋賀秀三老師反覆重申自白的重要

性。「而裁判官心中就有了一個固定的心證，到了犯人也全盤托出的地步

時，重新將罪狀寫成具有一定格式﹝注：大多用『不合』這個詞彙﹞而完

整 的 文 章 ， 於 是 將 該 文 讀 給 犯 人 聽 ， 取 得 畫 押 。 這 個 就 是 『 招 狀 』

﹝……﹞這個招狀並非只是單純的筆錄、記錄，而是自認罪狀的意思表

示。」（滋賀秀三：《清代中國的法與裁判》，頁69）「行為的真相，行

為人本身是最清楚的。讓本人心服，使其說出真相，這是裁判官的任

務。」（前揭書，頁71） 

我想很多人讀了這樣的文章，就產生有一種印象：即如同現代的檢察

官，在調查室中對犯人進行審訊，使其在稱作是招狀的詳細自白筆錄上簽

名。而確實在明代至清初的官箴書中，必定載有「招狀式」（參見本文第

六頁）。但在巴縣檔案中所看到的實態，卻與此相當的不同。 

首先在剛剛看的審轉事案（1）中，要找相當於「招狀」的自認罪狀文

書的話，可以看第二頁旁邊有※標記的文書號碼17、18。第七、八頁有附

上照片。傳喚被科以刑事處罰的人到法庭，且在文件最後有本人左手食指

的畫押這一點，相當於滋賀老師所說的「招狀」。但研讀其內容，也沒有

出現「不合」這樣特殊的詞彙，毋寧說文體與一般的錄供相同；此外，這

裡所寫的內容，事實上也幾乎和之前文書13的錄供③中鄧春的陳述一樣。



266              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6卷第2期(總第12期) 2009年12月 
 

xx 

這並非是在那裡才初次自認罪狀，而是其內容已經在之前傳喚全體關係人

的法庭中做成了，這裡只不過是再確認、最後確認罷了。毋寧說，對於相

同的錄供③，關係人提出文書14以下的結狀，犯罪者則在文書18的錄供上

畫押，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比較接近實態。 

此外，在之後會介紹的事案（5）案件號碼2059中，第七頁同樣旁邊有※

標記的文書號碼24、25、26是相當於自認罪狀的。而在此更有意思的是，

連犯人都跟關係人一樣提出結狀，那裡還有「准結」的批文。也就是即使

有自認罪狀的形式，也與一般法庭同樣的，是以名單＋錄供＋結狀的形態

出現。且如同從照片中所知道的，因為文章很短，所以在內容上，也難以

與先前的錄供文書11分離而單獨成立。 

亦即，巴縣檔案中，確實有自認罪狀的線索，不過並非是以具有特有

文體或格式的招狀形式存在，而是不論在內容上、形式上也好，都是混同

在包含證人在內的一般性錄供或結狀之中，亦或是實質上成為其中的一部

分。 

而自認罪狀為何和全體關係人的供述是一體不可分的？從事件處理的

細節來看就很會清楚。所以，最後再來看一件審轉事案，事案（5）案件號

碼2059。這是到闘毆殺人的犯人被押解到上級官府的一件文書。 

因為文書前面有缺漏，欠缺最初稟報事件的數件文書，以後面的錄供

還原的話，是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，一個叫覃洋生的人因某些緣故，遭

一個叫鄭元所率領的五人集團毆打綁走，全身衣物被剝光監禁，要想釋放

的話就要付贖金八千文。這時仲裁人介入，最後決定等覃洋生傷好之後再

行調解，覃洋生被救出帶回自己家裡，而不幸的是，在數日之後，五月廿

五日的夜裡，覃洋生傷勢惡化死亡。廿七日覃家提出驗屍的請求，而此時

地方的稟約王萬一逮捕扭送下手毆打的數人，剩下逃走的人不久也被逮

捕。並在相當早的階段就確定了造成覃洋生致命傷的，是最後抓到的叫鄭

潤的男子。其實只有這樣的資料也可以立即做出通詳，但就如案件一覽所

示，在事件發生近三個月後的八月十九日，知縣才做出通詳的原稿（文書

2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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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明是看似單純的事件，為何到通詳為止要花這麼多時間？研讀文書

的話就會清楚知道。亦即，關於覃洋生為何遭鄭元等毆打，多數的證言畫

出了這樣一個事件圖像：覃洋生與鄭元的妻子通姦，鄭元知道後，就拜託

朋友毆打擄走覃洋生。相對於此，死去覃洋生的族長覃純齋則主張，原本

覃洋生是在到鄭元家收取借款時被綁架，而這件綁架暴行事件的背後有一

個叫許一堂的許家族長，此外，捉拿實行犯的王萬一事實上也是許一堂一

派的，這也是想要隱瞞許一堂參與的一個計畫。 

從錄供①的階段就出現不一致，文書2中覃純齋亦重複其主張。對於

此，許一堂一方則附上古文書反訴表示，從數代之前開始覃姓跟許姓之

間，就因爭奪市場支配權而對立，覃姓在這個過程中沒落了，覃純齋只是

利用這次的事件，想來報當年的仇。整體看來許一堂的說法是比較有壓倒

性的說服力，但反過來，若依覃純齋所言，這個事件是謀殺，主嫌犯並非

實行者，而是主謀的許一堂。唯有去處理這個爭點，或者更極端的說，唯

有想辦法讓強烈主張不停的覃洋生安靜下來，否則知縣也無法處理這個事

案。 

為打破這個僵局，知縣在七月廿二日開庭傳喚關係人，或許是不喜歡

被取證，覃純齋、許一堂、王萬一，在幕後的主要人物沒有人出庭。知縣

在八月六日的法庭上，訓斥這些人，被覃純齋指為許姓一派的王萬一，也

因為不出庭而遭到解除稟約的職務，恐怕這是作為交易的代價；也成功讓

覃純齋接受了覃洋生因通姦遭丈夫鄭元的朋友圍毆，這樣一個事件圖像。

文書13八月六日的結狀就是證據。如此一來終於畫一了全體事件關係人間

對於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事件的認識。至此已是事件發生以來，歷經兩個

月以上了。 

然而，知縣至此還是遲遲不進入通詳的程序。說不定是考量到雙方當

事人還有和解、金錢解決的可能性。諷刺的是，推動審轉的是文書16覃純

齋向重慶府的告狀。在這個告狀中，覃純齋儘管之前提出過結狀，卻還是

再度提出許一堂才是主嫌犯的說法。而初次知道事件存在的重慶知府，在

告狀的批裡，訓斥巴縣知縣明有事件發生竟未通詳。接到這個的知縣也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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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個決定，其以第三次的錄供為基礎，開始擬定通詳的文章，此外從牢

裡借提出犯人鄭潤，使其提出自認罪狀的結狀。看到這樣發展的覃純齋，

再次頑強地向巴縣知縣提出主張許一堂為主犯說詞的稟，但知縣表示已經

完成擬罪而未理睬。在此情況下，知縣寫了擬罪的詳文──文書15，而以

文書20將此詳文與犯人一起送到重慶府。 

亦即，從州縣層次的審判實態來看，絕非如自白重視說所設想的那

般，有一客觀的犯罪事實等待著犯人自己來自白。事件是在社會的脈絡中

所發生的，也能在其中賦予意義。即使如事案（1）的單純事件，為了確認

這是單純的衝突就開了三次庭，於是包含當事人在內的全體關係人共有一

樣的事件圖像，犯人鄧春的自認罪狀也是作為其中一部分存在。而像這次

的事案（5），雙方當事人間若有一定的緊張關係，事件圖像本身從一開始

就是分裂的，比起取得犯人的自白，裁判官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統一雙方

勢力的事實認識，或是提示雙方勢力可以接受的事件圖像。除非進行統合

否則無法向前邁進，此外，反而正是有進行統合，取得犯人的自認罪狀，

毋寧是接近一般事務性的作業。 

向來重視犯人自己自認罪狀的討論，主要是以審轉之後，換句話說，

是以徹底地整理過後的事件圖像為基礎而立論的，因此多少是有些輕視州

縣刑事審判現場中所展開的力學關係。在州縣階段來看，要審轉的刑事審

判也是通過反覆開庭，確立全體事件關係人間共通認識的作業。而在聽訟

即民事審判中，確立關係人間共通認識，當然是裁判官所處理的主要工

作。我認為這次看的刑事裁判檔案，包含審轉事案的州縣審判部分，與民

事裁判有相同形式的根本理由即在於此。 

這種追求全體關係人認識的一致，而又以此為基礎的事實認定形態，

一方面產生刑事審判的公正性，另一方面，若全體關係人的說法已統一為

「所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吧」之後，審判者一方就很難再做出與此不同

的事實認定，有這樣的性質。這麼想的話，今天演講第二段所說的，關於

人命的各種金錢解決的實態，也說不定可以看做是這種刑事審判基本性格

的一個歸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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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以上，走馬看花地介紹了幾個同治期巴縣檔案的命案部分案件，也看

到了清代刑事審判的特徵。 

過去的研究裡，民事裁判主要是使用州縣檔案、刑事裁判主要是以給

皇帝的題本為資料。因為在州縣檔案與題本中，案件整理的程度是完全不

同的，所以從各自所導出的兩個裁判圖像自然也相當不同。但是，這次從

州縣檔案層次的命案處理實態來看，我想可以讓各位理解到民事審判與刑

事審判，州縣自理案件和審轉案件之間，有比過去所思考的更強的類似

性、共通性存在。我認為今後依據這樣的實態，有必要去思考民事裁判與

刑事裁判間共通性或連續性的問題。 

 


